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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法規- 
   法規類
	法規名稱
	異動區分
	主管機關
	發布日期
	本所函轉日期

	銓敘部有關「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修正為「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及修正部分條文，並自107年7月1日施行
	修正
	考試院行政院
	1070828
	107.09.26



	為配合「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107年9月1日生效)。

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歷次函釋，及函釋所涉機關或業務已裁撤或停辦者，均自107年9月1日停止適用

	停止適用
	行政院
	1070917
	107.09.25

電子公文

	「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要點」自107年9月1日停止適用
	停止適用
	行政院
	1070917
	107.09.25

電子公文

	107年5月23日修正公布之「法務部組織法」第5條，自107年5月25日施行
	修正
	行政院
	1070911
	107.09.13

電子公文


釋例類
	釋例主旨
	函釋機關
	函釋日期
	本所函轉日期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自107年7月1日施行後，原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得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之時效計算疑義
	銓敘部
	107.09.27
	107.10.03

電子公布欄

	關於101年12月4日部法一字第10136445961號函所稱之「哺乳期間」經參照勞動基準法規定及相關解釋，補充說明以子女未滿2歲而須親自哺乳者為原則
	銓敘部
	107.09.17
	107.09.21

電子公布欄


-人事業務服務- 
· 銓敘部民國101年12月4日部法一字第10136445961號函所稱之哺乳期間，以子女未滿1歲而須親自哺乳者為原則，經該部107年9月17日部法一字第10746346761號函參照勞動基準法規定及相關解釋，所稱之「哺乳期間」補充說明以子女未滿2歲而須親自哺乳者為原則。(1070921電子公文)

請參閱詳情
· 銓敘部函有關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退撫法)自民國107年7月1日施行後，原依公務人員退休法(以下簡稱原退休法)規定，得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之時效計算之疑義，依退休法、退撫法及行政程序法等規定，有關原退休法第15條所定，得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之事由及其請求權時效，於退撫法施行後，分別規定如下：
一、公務人員依原退休法所定，得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之請求權，於退撫法107年7月1日施行前發生，且其時效已於同年6月30日（含該日）以前完成者，因退撫法未有溯及適用之明文，基於法律不溯既往原則，其請求權即已消滅。
二、至於公務人員依原退休法所定，得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之請求權時效，於退撫法施行前尚未完成者，考量退撫法施行後，對於公務人員得申請補繳基金費用之基礎事實規範已有不同，爰區分適用如下：
(1)公務人員依原退休法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之基礎事實，於退撫法第12條有同一規定者(如退撫新制實施後之義務役年資)，且其請求權時效於107年6月30日（含該日）以前尚未完成者，自同年7月1日（含該日）起，適用退撫法；其已進行之時效期間應接續計算；其時效期間合計為10年。

(2)公務人員依原退休法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之基礎事實，於退撫法第12條並未規定者(如退撫新制實施後曾任國營事業兼具公務員身分之職員年資)，且其請求權時效於107年6月30日（含該日）以前尚未完成者，自同年7月1日（含該日）起，適用行政程序法第131條規定；其已進行之時效期間應接續計算；其時效期間合計為10年。

(3)公務人員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之請求權，於退撫法107年7月1日施行以後發生者，應適用退撫法；其時效期間為10年。(1071003電子公文)

請參閱詳情
· 2018 年九合一選舉將於11 月24 日舉行，選舉期間嚴守行政中立，執行職務時請依法行政、執行公正、政治中立，爰將行政中立相關規範禁止事項彙整重點如下：
	行政中立三不原則

	1、 不利用上班時間。
2、 不利用公家資源。
三、不利用職務關係。

	行為規範重點

	一、政治行為之禁止(行政中立法第5-10條)：
(一)得加入政黨，惟不得兼任黨職或介入政爭，亦不得兼任公職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之職務。
(二)不得利用職權，使他人加入或加入政黨。
(三)不得於上班時間從事政黨(政治團體)活動。(除非執行職務必要，如環保稽查、警察維持秩序)。
(四)不得利用職權，為特定政黨(政治團體)或擬參選人要求、期約或收受捐助，亦不得阻止或妨礙他人依法募款之活動。
(五)不得濫用職權影響他人行使投票權。
(六)不得為特定政黨(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從事下列行為(無論是否於上班或勤務時，均不得為之)：
1.動用行政資源編印製、散發、張貼文書、圖畫、其他宣傳品或辦理相關活動。
2.在辦公場所懸掛、張貼、穿戴或標示特定政黨(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旗幟、徽章或服飾。
3.主持集會，發起遊行或領導連署活動。
4.對職務相關人員或其職務對象表達指示。
5.在大眾傳播媒體具銜或具名廣告。但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只具名不具銜者，不在此限。

6.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助講、遊行或拜票。但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在此限。

二、不利對待之禁止(行政中立法第14、15條)：

(一)長官不得要求公務人員從事違反行政中立之行為，且其不得因拒絕而遭受不公平對待或不利處分。

(二)如有前述情事，公務人員得向該長官之上級長官報告；未依法處理者，並得向監察院檢舉。


·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書函轉中華民國全國公務人員協會與華南產物保險公司所簽「公務人員自費團體保險專案」，華南保險公司依據團體保險之運作原則，即日起多增加360方案別等各項優惠專案。為謀全國公務人員福利之計及保障家庭幸福安康，簽訂三項優惠專案，其中包含「公務人員年繳1250元300萬元保障團體意外險，並多增加年繳360元100萬元團體意外險，內含傷害日額2000元、傷害醫療保險2萬元及7項傷害醫療保障優惠專案」、「汽機車強制險及各項優惠專案」經徵選委由『臺灣綜合保險代理人有限公司』及『晨陽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負責推廣與服務，請同仁自行參考，相關保險及折扣福利等事項洽詢服務專線0800-898-222。(1071005電子公文)
請參閱詳情
·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函送國防部民國107年「全民國防網際網路有獎徵答活動」實施計畫，活動自10月1日至10月31日17時止，期透過網際網路策辦有獎徵答活動，積極推廣宣導，藉以推動「全民國防教育」理念，使全民瞭解國防重要性，增進全民國防知識及防衛意識。參加者請至國防部官網(https://www.mnd.gov.tw/)、政戰資訊服務網(https://gpwd.mnd.gov.tw)或全民國防教育全球資訊網(https://aode.mnd.gov.tw)點選「全民國防有獎徵答」圖示(Banner)，全答對者即可參加抽獎，請同仁自行參考。(1070911電子公文)
請參閱詳情
-人員動態- 

	姓名
	原服務單位
	職稱
	異動別
	生效
日期
	新服務單位
	職稱
	備註

	黃耀功
	核能儀器組
	技術員
	辭職
	107.10.13
	　
	　
	　

	黃丞裕
	同位素
應用組
	助理研發師
	役期屆滿
	107.10.11
	　
	　
	研發替代役人員

	林淑敏
	　
	　
	新進
	107.10.09
	主計室
	主任
	原任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主計室科長

	賴佩青
	秘書室
	辦事員
	陞任
	107.09.20
	秘書室
	科員
	　

	馬殷邦
	　
	　
	新進
	107.09.20
	綜合計畫組
	研究員
	原任職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技監

	陳乂平
	化學工程組
	副研究員
	調整服務單位
	107.09.17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副研究員
	　

	吳雨寰
	能源經濟及策略研究
中心
	助理研發師
	役期屆滿
	107.09.17
	　
	　
	研發替代役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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